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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我校普通本专科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填工作的通知 

 

各教学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为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学司函[2019]1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我校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数据信息核准

和补填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 

 一、核准和补填目的 

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（子女教育专项），完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数

据信息。 

二、 核准和补填对象 

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（子女教育专项）需要且具有我校学籍的普通

全日制本专在读学生（含休学、保留学籍学生）。 

三、 核准和补录内容与方式 

请各学院学生自主登录教务系统（具体流程见附件一），在“学籍信息”模

块栏里核准本人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两项信息；在学生及家长自愿原则前提下，

在页面下方点击【修改】按钮，在“家庭情况”中父母或监护人信息栏里，补

填父母或监护人的姓名、身份证件类别和身份证件号码三项信息（补填学生可

以填报父母双方信息，也可只填报一方信息）。 

特别提醒：父母或监护人的姓名均以有效身份证件为准，姓名中有分隔符

的用“·”，生僻字用大写汉语拼音代替(不含音调)。 

 四、核准和补填要求 

1．学生要提前与父母或监护人沟通，确认是否有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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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扣除需求，以明确是否需要进行采集。 

2．父母或监护人信息采集事关学生及家庭切身利益，请各学院务必将通知

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学生，并告知学生应如实核准和补填，确保数据准确无误。 

3.请各学院学生在 2023 年 12 月 1 日前在教务系统中将本人及父母或监护

人相关信息核准和补填工作完成，具体填报操作流程（见附件一）。 

4.如有疑问，请联系教务处周老师，座机：010-88561873 

 

 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

教务处 

2023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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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教务系统学籍信息核准和补填流程说明 

 

第一步：登录教务系统：点击左侧【学籍信息】，点击页面下方【修改】按钮，进行学籍

信息修改页面。 

 

 

 

第二步：点击页面下方【家庭情况】按钮，填写家庭情况信息。 

 


